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
計算公式修正草案

一、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如附表一。

二、再生能源（太陽光電除外）發電設備之設置，符合「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條第六項規定，其設備未運轉

者，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與公用售電業簽訂購售電契約，其電能按附表二費率躉

購二十年。

三、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設置，符合本條例第九條第六項規定，其設

備未運轉者，其電能依下列規定費率躉購二十年：

(一)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度以前屬免競標適用對象者及一百零六年

度以後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其設備未曾取得經濟部能源局提

供設備補助，且於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完工運轉併網提供電能（以下簡稱完工）者，其電能躉

購費率適用附表三之第一期上限費率。

(二)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度以前屬免競標適用對象者及一百零六年

度以後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其設備未曾取得經濟部能源局提

供設備補助，且於一百十一年七月一日起至一百十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完工者，其電能躉購費率適用附表三之第一期上限

費率。

(三)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屬「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之第

一型或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且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

首次取得同意備案之日起六個月內完工者；或屬「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之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且於一百

十一年度首次取得同意備案之日起四個月內完工者，其電能躉

購費率得適用同意備案時之上限費率。

(四)裝置容量一萬瓩以上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於中華民國一百十

一年度首次取得同意備案之日起二十四個月內完工者，其電能

躉購費率得適用同意備案時之上限費率。



(五)除適用前款規定者外，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六十九千伏以上

之供電線路，且有設置或共用升壓站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1、屬「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之第一型或第二型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首次取得同意備

案之日起二十四個月內完工者；或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首次取得同意備案之日起十二

個月內完工者，其電能躉購費率得適用同意備案時之上限費

率。

2、設置或共用之升壓站已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前完

工者，不適用本款之規定。

(六)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度以前屬競標適用對象，非適用中華民國

一百零五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第三點第五

款，且於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完工者，其電能躉購費率適用附表三之第一期上限費率乘以

（1-得標折扣率）。

(七)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於國有土地或政府規劃區域，且參與中

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中央主管機關之遴選或容量分配作業機制

者，其電能躉購費率以公告費率為上限，並依競比結果適用

之。參與土地管理機關或國營事業辦理之作業機制者，亦同。

(八)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結合儲能系統，且參與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

度中央主管機關之遴選或容量分配作業機制者，經儲存後釋放

之電能，其電能躉購費率依競比結果適用之。

四、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適用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

費率及其計算公式第二點或第三點規定者：

(一)倘其設置符合下列情形，其電能躉購費率應分別按下列各目規

定加成計算（1+加成比例），以四捨五入取小數點至第四位計

算之：

1、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於離島地區，且該離島地區電力系統

未以海底電纜與臺灣本島電網聯結者，其加成比例為百分之



十五。但自離島地區以海底電纜與臺灣本島電網聯結日起，

其加成比例為百分之四。

2、參與經濟部「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動計畫」設置之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其加成比例為百分之三。

3、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於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

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宜蘭縣及花蓮縣等區域，其

加成比例為百分之十五；設置於臺東縣者，其加成比例為百

分之八。

4、地熱能及小水力發電設備設置於符合「原住民地區參與再生

能源設置示範獎勵辦法」所定義之原住民地區者，其加成比

例為百分之一。

(二)依附表二、附表三或前款規定計算之電能躉購費率，應依下列

情形再加計額外費率：

1、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依「電業法」提撥電力開發協助金者，其

額外費率依「發電設施與輸變電設施電力開發協助金提撥比

例」規定之提撥費率。

2、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符合「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繳納模組回收費用之規定者，依附表四加計額外費率。

3、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輸配電業特高壓供電線路（以下簡稱

特高壓供電線路），且有設置或共用特高壓升壓站者，依附

表五加計額外費率。惟符合下列情形者，依下列規定適用額

外費率：

（1）數件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同一特高壓升壓站者，適用首

件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特高壓供電線路之額外費率；首

件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特高壓供電線路，如係適用中華

民國一百零八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之

規定者，其額外費率依一百零八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

率及其計算公式之附表三有併聯特高壓供電線路及無併聯

特高壓供電線路之電能躉購費率差額計算之。



（2）數件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同一特高壓升壓站，且該特高

壓升壓站有擴充容量之情形者，併聯擴充容量部分之太陽

光電發電設備，適用擴充後首件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特

高壓供電線路之額外費率。

4、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全數採用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太陽光

電系統結晶矽、薄膜模組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證書（符合

「台灣高效能太陽光電模組技術規範」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

度以後之試驗要求），並於該證書有效期間內出廠之太陽光

電模組，依附表四加計額外費率。

5、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於符合「原住民地區參與再生能源設

置示範獎勵辦法」或「推動民間團體於偏遠地區設置綠能發

電設備示範補助作業要點」所定義之原住民地區或偏遠地區

者，依附表四加計額外費率。但同時符合原住民地區及偏遠

地區者，不累積加計額外費率。

6、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結合土地使用目的，非附屬

於既有建築物或設施，依相關法規免請領雜項執照或於中華

民國一百十年度起依建築法領得使用執照，且符合以下情形

之屋頂型或地面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依附表四加計額外費

率：

（1）經中央或地方農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申請農業用地作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規定，以農業或漁業經營結

合綠能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適用附表三之費率加計一

地兩用型態及其他依附表四之額外費率。

（2）經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認定，符合其要求規範於高速公路服

務區停車場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者，適用附表三之

地面型費率加計一地兩用型態及其他地面型之額外費率。

（3）經中央或地方教育主管機關認定，符合「學校設置太陽能

光電運動場作業參考手冊」規範之「一般戶外運動場增建

太陽能光電運動場」或「空地設置太陽能光電運動場」施



作類型，於學校設置光電運動場者，適用附表三之地面型

費率加計學校光電運動場型態及其他地面型之額外費率；

學校光電運動場符合前開規定並施作金屬浪板者，再加計

金屬浪板額外費率。

7、經中央或地方農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申請農業用地作農

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規定，以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置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者，依附表四加計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費

率。

8、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依「再生能源加強電力網工程費用分攤原

則及計費方式」繳納均化併網單價費用者，依附表四加計額

外費率。

9、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依「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網及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代辦工程費計費方式」繳納併網工程費者，依

附表四加計額外費率。

(三)依附表三或第一款規定計算之電能躉購費率，應依下列情形再

加計額外費率：

1、裝置容量一萬瓩以上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於中華民國一百

十一年度首次取得電業籌設許可之日起十八個月內完工者，

加計額外費率每度新臺幣零點一零七五元；或二十一個月內

完工者，加計額外費率每度新臺幣零點零五三八元。

2、裝置容量五千瓩以上不及一萬瓩，併聯六十九千伏以上之供

電線路，且有設置或共用升壓站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於中

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首次取得電業籌設許可之日起十八個月

內完工者，加計額外費率每度新臺幣零點一零七五元；或二

十一個月內完工者，加計額外費率每度新臺幣零點零五三八

元。

3、本款修正條文生效前已完工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或前目規

定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其設置或共用之升壓站於首次取得

籌設許可前已完工者，不適用本款之規定。



五、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之規定

暫停電能躉購並停止運轉者，暫停電能躉購期間不計入已躉購期

間，躉購期間自暫停期間末日之次日起計算之，其躉購期間應扣

除已躉購之期間。

六、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申請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裝置容量應與其他設置案合併計算者，自

處分生效日起，其電能躉購費率適用合併後裝置容量之級距。

七、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起，參與中央主管機關遴選或容量分配作

業機制之離岸風力發電設備，其電能躉購費率及躉購期間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參與之作業機制以費率作為競比條件者，其電能躉購費率適用

競比結果之費率，並依實際完工之日起躉購二十年。

(二)除適用前款規定者外，其電能躉購費率適用該設備與公用售電

業簽訂購售電契約時之公告費率，並依實際完工之日起躉購二

十年。

八、離岸風力發電設備設置者參與前點作業機制，如違反中央主管機

關與設置者所簽定契約之承諾期間者，其所生電能之躉購費率依

所簽定契約規定辦理。

九、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離岸風力發電設備按附表二費率躉購者，

躉購期間當年度發電設備之實際發電量，依下列規定躉購：

(一)實際發電量不及每瓩四千二百度之再生能源電能，依附表二費

率躉購。

(二)實際發電量每瓩四千二百度以上且不及每瓩四千五百度之再生

能源電能，依附表二固定二十年躉購費率之百分之七十五躉

購。

(三)實際發電量每瓩四千五百度以上之再生能源電能，依附表二固

定二十年躉購費率之百分之五十躉購。



十、依「電業法」直供或轉供之再生能源電能，如改依本條例躉售，

或有多餘電能依同條例躉售者，適用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首次提供

電能時之公告費率。

十一、符合第二點規定之離岸風力及地熱能發電設備，其電能躉購費

率得就附表二固定二十年躉購費率或階梯式躉購費率擇一適

用，且選擇適用後於躉購期間不得變更。但選擇適用階梯式躉

購費率者，如終止契約改依電業法直供或轉供者，須依已躉購

期間實際發電量計算固定二十年躉購費率與階梯式躉購費率之

電能躉購成本差額，返還予公用售電業。公用售電業應反映於

中央主管機關依電業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所定電價及各種收費

費率之計算公式。如再改依本條例躉售，或有多餘電能依同條

例躉售者，依首次提供電能時之固定二十年躉購費率躉售。

十二、已完工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同意備案失效之日起一年內重

新申請同意備案者，其電能躉購費率及躉購期間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再生能源（太陽光電除外）發電設備，適用該設備首次完工前

最近一次與公用售電業簽訂購售電契約時之公告費率，其躉購

期間自重新併網日起計算之。

(二)太陽光電發電設備，適用該設備首次完工時之電能躉購費率，

其躉購期間自重新併網日起計算之。

(三)於前二款情形，該設備曾完成設備登記者，其躉購期間應扣除

已躉購之期間。

十三、已完工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經主管機關核准遷移設置場址並

於核准期限內完成併網者，除適用第十五點規定者外，其電能

躉購費率適用前點之規定。

十四、未依前二點規定期限申請同意備案或完成併網者，其電能躉購

費率以前二點規定費率或重新併網時當年度公告費率，取其較

低者躉購。



十五、已完工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經主管機關變更其分類，或核准

遷移設置場址前後所在地區適用之電能躉購費率加成不同者，

其適用之電能躉購費率，以變更前或變更後取其較低者躉購。

十六、本「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

式」第三點第三款至第五款、第四點第一款第一目、第五點至

第八點及第十二點期日期間之計算方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期間之始日，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但書之規定

自即日起算；期間之末日，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八條第三

項規定，以起算日相當日之前一日為期間之末日。如以月或年

定期間，而於最後之月無相當日者，以其月之末日為期間之末

日。

(二)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依「行政程

序法」第四十八條第四項規定，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為期間之末日。

十七、本「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

式」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經濟部得視再生能源發電技

術進步、成本變動、目標達成及相關因素，或視實務需求及情

勢變遷之必要，召開審定會檢討或修正之。


